
武汉倍沃得热力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喷漆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1 月 15 日，武汉倍沃得热力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武汉倍沃得热

力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喷漆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

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武汉倍沃得热力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全路 77 号。

项目在原有生产车间预留区域内进行喷漆房和实验室建设，项目前期建设过程中

已考虑预留设备工位，本次建设不改变生产车间内原有布局，不新建厂房。技术

改造项目实施后，企业散热器产能和产品类型不发生变化，仍为年产散热器总成 

50000 台。项目实际总投资 1309 万元，建成后年产 50000 台散热器芯组喷漆件。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取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发展和改革

局核发的项目备案证（项目编码：2018-420113-34-03-081628），2018 年 12 月委

托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 年 7 月 30

日取得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行政审批局的环评批复（武经开审批

〔2019〕112 号）。项目 2019 年 8 月开工建设，于 2019 年 10 月建设完成并进行

调试试运行。 

3、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3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5%。 

二、工程变更情况 

本项目环评报告表变更内容不属于重大变更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①喷漆废气 

喷漆废气主要来源于喷漆工序，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二甲苯和 VOCs。喷

漆工序产生的喷漆废气收集进入干式过滤单元后与烘干废气一起再经“UV 光解

+活性炭处理装置”进行处理，经处理后的喷漆废气通过一根 15m 高的排气筒

（G-6#）有组织排放。 

②烘干废气 

烘干废气主要来源于烘干工序（用电），主要污染物为二甲苯和 VOCs。技

术改造项目烘干废气与经干式处理后的喷漆废气一并进入“UV 光解+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处理后的废气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G-6#）有组织排放。 

③测试废气 

测试废气主要来自于柴油发电机组测试时产生的柴油燃烧废气，主要污染物

为 SO2、NOX、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设置 1 根 15m 排气筒（G-7#）排放柴油

燃气废气。 

（2）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废气主要来源于调漆废气和喷漆废气中的二甲苯和非甲烷总烃。 

通过自由扩散和设置环境防护距离控制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确保厂界无组

织排放废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浓度

限值要求。 

3、噪声 

项目噪声污染源强主要是引风机、各类泵、干燥机、发电机组等设备，为使

各厂界达到相应标准要求，对产噪机械设备合理布局，尽量安装在远距厂界、环

境敏感目标的地方，选用低噪声设备，通过消声、减振、隔音和距离衰减等一系

列措施可使各噪声设备对厂界的影响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级排放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喷漆房、风洞实验室和发电机组实验室主要产生废润滑油（HW08）、

废机油（HW08）、废冷却液（HW06）、过滤纸（HW08）、废活性炭（HW49）、

废油漆包装物（HW49）、废含油手套和抹布（HW49）等危险废物。依托原有危

废暂存间，危废交由武汉北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4、环境制度管理 

项目设有环保兼职人员，并明确环保责任制，实施环保设施与设备的统一管

理，建立和健全环保设施操作岗位监督和考核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 

①有组织废气 

本次监测，有组织废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 6.7mg/m
3、排放速率最大

值 0.25kg/h；二甲苯排放浓度最大值 6.25mg/m
3、排放速率最大值 0.24kg/h；二

氧化硫排放浓度最大值 54mg/m
3、排放速率最大值 0.20 kg/h；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最大值 184mg/m
3、排放速率最大值 0.71kg/h；非甲烷总排放浓度最大值

10.9mg/m
3、排放速率最大值 0.042kg/h，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二级限值要求。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浓度最大值 7.9mg/m
3、排放速率最大值 0.29kg/h，符合《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 12/524-2014）表 2“表面涂装行业”限值要求。 

②无组织废气 

本次监测，无组织废气中二甲苯未检出，非甲烷总烃的最大值为 2.66 mg/m
3，

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无组织监控浓度标准限值。 

2、噪声 

本次监测，该项目厂界东、南、西、北侧噪声昼间为 53.4dB(A)~59.9dB(A)、

夜间为 40.9dB(A)~45.8dB(A)，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 

3、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国家和省市环保部门对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以及本项目的



污染特点，环评报告表确定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因子为：颗粒物、SO2、

NOX和 VOCs 四项。 

经核算，项目颗粒物的排放量为 0.210t/a（总量指标 0.558 t/a），挥发性有机

物的排放量为 0.268t/a（总量指标 0.297 t/a），二氧化硫排放量 0.025 t/a（总量指

标 0.4t/a），氮氧化物排放量 0.088 t/a（总量指标 0.256 t/a），满足环评建议总量控

制指标的要求。 

五、下一步的要求 

1.完善危废暂存间防渗措施，加强各类危险废物分区存放和管理，完善标识、标

牌； 

2.补充有机废气处理效率相关内容。 

六、验收结论 

武汉倍沃得热力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喷漆房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

评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竣工验收监测条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标准要求，污染物排放

总量满足要求。落实验收工作组提出的整改要求后，该工程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及信息附后。 

 

验收工作组 

2020 年 1 月 15 日 

 

 

 

 

 




